
昆 山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管理委员 会

限期拆 除事先告 知 书

昆 高 综 案 字GX (2024) 0826-00482 号

当 事 人 ： 吕 潞

身 份 证 号 码 ：422322198605080041

地 址 ：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玉 山 镇 捞 山 路9 号

联 系 电 话 ：13776300075

经 查 ， 你 （ 单 位 ） 于2024 年 在 昆 山 市 晨 丰 路288 号 印 象 花 园115

幢30l 、401 室 房 屋 南 侧 搭 建 的44 平 方 米 建 筑 物 、 构 筑 物 ， 未 取得 建

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， 属 违 法 建 设 。

上 述 违 法 事 实 有 以 下 证 据 证 明 ：

证 据 一 ： 《 不 动 产 登 记 簿 查 询 记 录 》 及 吴 凇 江 派 出 所 《 回 函 》 各

一 份 ， 证 明 其 身 份 信 息 及 具 备 独 立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主 体 资 格 ；

证 据 二 ： 《 违 法 建 设 认 定 函 》 （ 昆 高 规 移 【2024】385 号 ） ， 证 明

位 于 晨 丰 路288 号 印 象 花 园115 幢301 室 、401 室 房 屋 南 侧 的 建 筑 物

未 取 得规 划 主 管 部 门 的 审 批 许 可 ， 且 被 认 定 为 无 法 采 取 改 正 措 施 消 除

影 响 的 违 法 建 设 ；

证 据 三 ： 《 现 场 检 查 记 录 》 一 份 ， 现 场 照 片1 张 ， 《 调 查 询 问 笔 录 》

一 份 ，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一 份 ， 《 电 话 记 录 》 三 份 及 执 法 视

频 四 份 ， 证 明 涉 案 建 筑 物 的 所 有 人 、 面 积 和 未 取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

可 证 的 事 实 。

你 （ 单 位 ） 于 凶组年 在昆山 市 晨 丰 路288 号丿望象花园上拉过区坦土

401 贮号 屋 南侧搭建 的44 平 方 米 建 筑 物 、 构 筑 物 ， 坴蓝法巫甡建没

工程 规 划许可 ， 违 反 了 」主坒人 民 共 和 国 乡熄必心起汇鬼旦巳逸过E



款 “ 在 城 市 、 镇 规 划 区 内 进行 建 筑 物 、 构 筑 物 、 递路 、 管 线 和 其他工

程建设 的 ， 建设 单位或 者 个 人 应 当 向 城 市 、 县 人 民 政 府 城 乡 规划 主管

部 门 或 者 省 、 自 治 区 、 直 辖 市 人 民 政 府确 定 的 镇 人 民 政 府 申 请 办 理建

设 工程规 划 许 可 证 ” 和 《 江 苏省 城 乡 规 划 条例 》 第 三 十 八条 第 一款 “ 在

城市 、 镇规划 区 内 进行建筑 物 、 构 筑物 、 递路 、 管 线 和 其他工程建设

的 ， 建设 单位或 者个 人应 当 向 城 乡 规 划 主 管 部 门 申 请 办 理建设 工 程规

目 施 工许 可 、 商 品 房 预 （ 销 ） 售 许 可 等 手续 ＂ 的 规定 ， 根据 《 中 华 人

民 共和 国 城 乡 规划 法 》 第 六 十 四 条 “ 未取得建设 工 程规划 许 可证或 者

未 按 照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证 的 规 定进行 建设 的 ， 由 县 级 以 上地 方 人 民

政 府 城 乡 规 划 主 管 部 门 责令停止建设 ； 尚 可 采取 改正措 施 消 除对规 划

实 施 的 影 响 的 ， 限期 改 正 ， 处 建设 工 程造价 百分之 五 以 上 百分之 十 以

下 的 罚 款 ； 无 法 采取 改 正措旅 消 除影 响 的 ， 限期 拆 除 ， 不 能 拆 除 的 ，

反
言
昙

曼
没 收 实 物 或 者 违 法 收入 ， 可 以 并 处建设 工程造价 百分之 十 以 下 的 罚 款 ”

和 《 江 苏省 城 乡 规划 条例 》 第 六 十 二 条 第 一款 “ 在 城市 、 镇规划 区 内 ，

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 划 许 可证进行 建 设 ， 或 者未按 照建设 工程规划 许 可

证确 定 的 内 容进行建设 ， 或 者利 用 失 效 的 建设 工程规划 许可证进行建

设 的 ， 由 城 乡 规 划 主 管 部 门 贵令停止建设 ； 尚 可采取 改正措 施， 消 除对

规 划 实 施 的 影 响 的 ， 限期 改 正 ， 处 以 建设 工程造价百分 之五 以 上 百分

之 十 以 下 的 罚 款 ； 无 法 采取 妀 正措施 消 除 影 响 的 ， 限期 拆 除 ， 不 能拆

除 的 ， 没 收实 物 或 者 违 法 收入 ， 可 以 并处建设 工程造价 百分之 五一以 上

百 分之 十 以 下 的 罚 款 ＂ 的 规定 ， 本机关拟对你 （ 单位 ） 作 出 限期工且＿

且近险的 行政处 罚 决定 （ 拆 除 范 围 见 附件 ） 。

依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行 政处罚 法 》 第 四 十 四 条 、 第 四 十 五 条 、



第 六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， 你 （ 单 位 ） 自 收 到 本 告 知 书 之 日 起五 个 工 作且 内

有 权 向 本 机 关 （ 地 址 ： 昆 山 市 锦 凇 路398 号 ， 电 话 ：0512-579930_62)

进 行 陈 述 申 辩 和 申 请 听 证 。

逾 期 视 为 放 弃 上 述 权 利 。

附 件 ： 限 期 拆 除 建 筑 物 的 位 置 范 围

昆 山 高 新执俅产业笳发 应管理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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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： 限 期 拆 除 建 筑 物 的 位 置 范 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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